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
各债权人：

东莞金源电子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工作将于2010年1月04日期限届满，应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0年1月11日下午14点30分，暂订在东莞市簧胜酒店召开。
另有部分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时，申报的是港币，因此在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，应将其申报的债权转换成人民币结算，汇率以本案裁定受理之日（2009-10-20）时为准。

如有变更，另行通知！

 东莞金源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18日

联系人：黄律师

电  话：0769-21680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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